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‧S-link索引〉〉線上網頁版〉〉
【法規沿革】
1‧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六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林務字第0941701556號令訂定發布全文11條；並自發布日施行
2‧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林務字第1061702245號令修正發布全文12條；並自發布日施行
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1125014346號公告第2條第1項序文、第4款、第2項、第3條第1項、第4條、第5條、第6條、第8條第1項第10款、第2項、第10條、第11條所列屬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一百十二年八月一日起改由「農業部」管轄（名稱：申請進入自然保留區許可辦法）
3‧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農業部農林業字第1152400203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第8條條文；增訂第1-1條條文

【法規內容】
[bookmark: a1]第1條
﹝1﹞本辦法依文化資產保存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八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。
[bookmark: a1b1]第1-1條
﹝1﹞本辦法適用範圍為陸域（含淡水水域）之自然保留區。
第2條
﹝1﹞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經主管機關許可進入自然保留區：
　　一、原住民族為傳統文化、祭儀之需要。
　　二、研究機構或大專院校為學術研究之需要。
　　三、民眾為環境教育之需要。
　　四、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特殊需要。
﹝2﹞違反第八條所列行為之一者，主管機關於該違規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年內，不得許可其進入自然保留區。
第3條
﹝1﹞申請進入自然保留區，應填具申請書，載明進入之目的、期間、範圍、人員名冊及從事之行為種類、地點等事項，以書面或網路申請系統向主管機關提出，並經主管機關許可後，始得進入。
﹝2﹞研究機構或大專院校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申請時，應另附研究計畫書，敘明研究目的、範圍（地區）、方法及預期成果。
第4條
﹝1﹞主管機關應視自然保留區管理維護計畫及該區之承載量，審核申請進入自然保留區之期間、範圍、人數及從事之行為種類、地點等事項。
第5條
﹝1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災害防救或重大疫病蟲害之緊急處理，得逕行進入自然保留區，並報主管機關備查。
第6條
﹝1﹞主管機關或管理維護者，於自然保留區發生前條之情事或因其他原因須緊急處理之必要時，得逕行關閉或限制人員進出自然保留區，或採取其他必要措施。許可進入日，如遇有逕行關閉或限制人員進出之情形，原許可失其效力，應重新申請。
第7條
﹝1﹞進入自然保留區人員應隨身攜帶許可及身分證明文件，並隨時接受查驗。
[bookmark: a8]第8條∵
﹝1﹞經許可進入自然保留區之人員，禁止為下列行為：
　　一、改變或破壞其原有自然狀態。
　　二、攜入非本自然保留區原有之動植物。
　　三、採集標本。
　　四、在自然保留區內喧鬧或干擾野生物。
　　五、於植物、岩石及標示牌上另加文字、圖形或色帶等標示。
　　六、進入指定地點以外之區域。
　　七、污染環境或丟棄廢棄物。
　　八、露營、野炊、燃火、搭設棚帳、駕駛機動車輛、船舶及其他載具或操作空拍機。
　　九、游泳、騎乘自行車、越野路跑或舉辦競賽活動。
　　十、餵食動物。
　　十一、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屬破壞或改變原有自然狀態之行為。
﹝2﹞前項第二款、第三款、第五款、第六款及第八款之行為，因保育目的或學術研究所需，經主管機關許可者，始得為之。
﹝3﹞第一項第十款之行為，所餵食之下列動物，不受第一項規定之限制：
　　一、合格導盲犬、導聾犬、肢體輔助犬或其幼犬。
　　二、執勤犬或訓練犬。
--115年2月26日修正前條文--比對程式
﹝1﹞經許可進入自然保留區之人員，禁止為下列行為：
　　一、改變或破壞其原有自然狀態。
　　二、攜入非本自然保留區原有之動植物。
　　三、採集標本。
　　四、在自然保留區內喧鬧或干擾野生物。
　　五、於植物、岩石及標示牌上另加文字、圖形或色帶等標示。
　　六、進入指定地點以外之區域。
　　七、污染環境或丟棄廢棄物。
　　八、露營、野炊、燃火、搭設棚帳、駕駛機動車輛、船舶及其他載具或操作空拍機。
　　九、游泳、騎乘自行車、越野路跑或舉辦競賽活動。
　　十、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屬破壞或改變原有自然狀態之行為。
﹝2﹞前項第二款、第三款、第五款、第六款及第八款之行為，因保育目的或學術研究所需，經主管機關許可者，始得為之。∴
第9條
﹝1﹞申請進入自然保留區團體，其領隊或研究計畫主持人應攜帶許可人員名冊，並督導其成員遵守自然保留區應遵行事項。
第10條
﹝1﹞違反第八條規定者，管理維護者應即制止取締，報請主管機關依本法相關規定處理及廢止其進入許可。
第11條
﹝1﹞主管機關就自然保留區之申請進入許可、管制、管理維護、或取締制止違規事項，得委任所屬機關、委辦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、鄉(鎮、市)公所或委託其他機關（構）、學校、團體執行。
第12條
﹝1﹞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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